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現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七十一年九月九日修正發布，配合社會教育法納入終身學習法，並於

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修正私立社會教育機構之種類、組織型態及申請設立附設私立

社會教育機構應檢附之文件。（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四條） 

三、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之名稱應符合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經核准設立後，應由創辦人申請立案；設立

程序並得與申請立案程序併同辦理。（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經會同相關機關實地勘查並符合本

辦法規定後，始得核准其立案。（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應對外懸掛招牌。（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 修正財團法人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董事會之組織、補選、改選及

職權等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 

八、 財團法人私立社會教育機構經登記後，應辦理變更登記之情形。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九、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財務及會計均應獨立，並應開設社會教育機

構名義之專用帳戶，盈餘不得分配予個人；法人或團體附設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年度所得應列歸法人或人民團體之收入統籌運

用。（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辦理活動之宣傳或廣告不得誇大不實。（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一、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變更創辦人、主管、設立種類及名稱，改

建、擴充、縮減場地或遷移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變更事

項之期限及結果之通知。（修正條文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 



十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自請停辦、復辦及自請歇業相關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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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終身

學習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

教育法第八條規定訂

定之。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

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原係依據社會教育

法第八條訂定，一百零三

年六月十八日修正施行

之終身學習法（係由社會

教育法及終身學習法合

併修正者，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及文

化機構，由個人、法人或

團體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其設

立、變更、停辦、督導、

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分別由中央主管

機關、中央文化主管機關

定之。｣，爰修正本辦法法

源依據。 

第二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種類如下： 

一、社會教育館。 

二、圖書館、圖書資

訊館或圖書室。 

三、科學教育館或科

學類博物館。 

四、體育場館。 

五、兒童及青少年育

樂場館。 

六、動物園。 

七、其他具社會教育

功能之機構。 

 

第三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種類如下： 

一、圖書館或圖書

室。 

二、博物館或文物陳

列室。 

三、科學館。 

四、藝術館。 

五、音樂廳。 

六、戲劇院。 

七、紀念館。 

八、體育場所。 

九、兒童及青少年育

樂設施。 

十、動物園。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四條規定

「終身學習機構之種 

類如下：一、社會教

育機構：（一）社會教

育館。（二）圖書館、

圖書資訊館或圖書

室。（三）科學教育館

或科學類博物館。

（四）體育場館。

（五）兒童及青少年

育樂場館。（六）動物

園。（七）其他具社會

教育功能之機構。

二、文化機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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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社會教育

機構。 

 

文化類博物館或展

覽場館。（二）文化中

心、藝術中心或表演

場館。（三）生活美學

館。（四）其他具文化

功能之機構。三、學

校、機關與前二款以

外提供人民多元學

習之非營利機構及

團體。｣，爰於本條明

定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之類別。另以上開

第一款及第二款所

定社會教育機構及

文化機構均屬非營

利性質，爰於第三款

明定學校、機關與前

二款以外提供人民

多元學習之機構及

團體，屬非營利性質

者方得為之，併予敘

明。 

三、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二

款、第四款至第七款

所定機構，配合本法

第四條第二項，將其

性質修正為文化機

構(文化類博物館、

展覽場館、藝術中心

或表演場館)，爰予

以刪除。 

 第二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設立、變更、

停辦及獎勵輔導，除

法律別有規定外，依

本辦法之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無規定必要， 

爰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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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組織類型如

下： 

一、非屬財團法人之

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個人設立，

未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之社會教育

機構。 

二、財團法人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個

人、法人或依人

民團體法設立之

人民團體(以下 

簡稱人民團體) 

設立，並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之社

會教育機構。 

三、法人附設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財

團法人、社團法

人或其他法人設

立之附設社會教

育機構。 

四、團體附設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社

團法人以外之人

民團體設立之附

設社會教育機

構。 

第八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得由私人或團體

創辦，或經各級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

立之財團法人附設。 

 

一、條次變更。 

二、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有關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設立之規定，

並未限制或規範其

組織型態，爰明定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之組織類型，以利

適用。 

三、以本法第八條第二

項所稱「團體」， 

為期明確定義，杜

絕爭議，爰明定本

辦法所稱團體為依

人民團體法規定許

可設立之人民團

體，並於第二款及

第四款明定人民團

體得申請設立財團

法人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或附設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 

四、第三款所稱「其他

法人」，指依其他 

相關法律設立之法

人，例如依農會

法、漁會法設立之

農會、漁會。至行

政法人及農田水利

會均屬公法人，公

法人附設之機構為

公法人附屬單位，

非本辦法規範範

圍。 

第四條  個人申請設立

非屬財團法人之私立

社會教育機構，應檢

具下列文件、資料，

第七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設施場所及辦

公房舍應具有下列證

明文件之一： 

一、條次變更，並整併現

行條文第七條及第九

條規定。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由



4 

 

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 

一、設立申請書：包括

名稱、地址、設立

宗旨、種類及規

模。 

二、創辦人與主管之國

民身分證明影本

及主管之學、經歷

證明文件；未具中

華民國國籍者，應

檢附護照或居留

證影本。 

三、建築物位置圖、平

面圖及其概況：包

括建築物使用執

照影本、建築物竣

工圖、消防安全設

備圖說及消防安

全機關查驗合格

之證明文件。 

四、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包

括土地及建物登記

(簿)謄本。 

五、營運計畫：包括組

織編制、人員配

置、管理規章、財

產清冊與經費來

源及其他設施與

設備。 

個人、法人或人民

團體申請設立財團法

人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除前項規定文件、資料

外，並應檢具下列文

件： 

一、所有權證明。 

二、使用權證明。 

三、經法院公證租

用、借用三年以

上之契約。 

第九條  設立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應由創辦

人或所屬之財團法人

以申請書載明下列事

項，並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連同捐助章程

或遺囑影本，向直轄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或縣(市)政府申請籌

設。 

一、名稱 (有外文名

稱者連同外文名

稱) 及所在地。 

二、目的、組織及規

模。 

三、第七條所規定證

明文件及其設施

場所、辦公房舍

之平面圖與說明

書。 

四、組織規程及各項

章程規則。 

五、財產總額、經費

來源及經常費預

算表。 

六、財產目錄及圖書

儀器等分類統

計。 

七、營運計畫。 

八、創辦人之姓名、

住址及履歷。創

辦人為法人或團

體者，其名稱、

法人或人民團體申請

設立時，該法人或人

民團體為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創辦人，申請

設立時，由其代表人

(董事長或理事長)提

出申請，爰於第二項

第三款、第三項第三

款及第四項第四款均

須檢具代表人簡歷

表。 

三、第一項至第四項明定

申請設立修正條文

第三條所定各類社

會教育機構時，應檢

具之文件、資料。 

四、第三項第一款，財團

法人或社團法人，應

檢具法人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至其他法

人，例如：漁會及農

會，尚無須聲請法院

登記，而係由主管機

關核發登記證書，爰

明定其他法人應檢

具其他登記證明文

件。 

五、第五項，明定第一項

第四款土地或建築

物所有權非申請之

個人所有者，另應檢

具之文件。 

六、第六項，明定第二項

第一款、第三項第二

款及第四項第二款

所定之章程，應載明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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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助章程影本。 

二、捐助財產清冊及其

證明文件。 

三、代表人簡歷表。 

四、董事名冊及國民身

分證影本；設有監

察人者，監察人名

冊及國民身分證

影本；未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應檢具

護照或居留證影

本。 

五、願任董事同意書。

設有監察人者，願

任監察人同意書。 

六、財團法人及董事之

印鑑證明。 

七、捐助人同意於財團

法人獲准登記時，

將捐助財產移轉

為財團法人所有

之承諾書。 

財團法人、社團法

人或其他法人申請設

立法人附設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除第一項規

定文件、資料外，並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法人登記或其他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法人章程影本。 

三、代表人簡歷表。 

四、董事或理事名冊及

國民身分證影本；

未具中華民國國

籍者，應檢具護照

或居留證影本。 

事務所所在地及

代表人之履歷。 

九、主管之履歷及證

件。 

一○、職員履歷冊。 

一一、財團法人附設

者，其名稱、

事務所所在地

及代表人之履

歷、財團法人

登記證件及其

他資產登記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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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人及董事或理事

之印鑑證明。 

六、董事會或理事會會

議決議附設社會

教育機構之紀錄。 

社團法人以外之

人民團體申請附設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除第

一項規定文件、資料

外，並應檢具下列文

件： 

一、人民團體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二、人民團體章程影

本。 

三、代表人簡歷表。 

四、理事、監事名冊及

國民身分證影本；

未具中華民國國

籍者，應檢具護照

或居留證影本。 

五、人民團體及理事、

監事之印鑑證明。 

六、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會議決議附

設社會教育機構

之紀錄。 

第一項第四款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非

申請人所有者，應分別

檢具經公證自申請日

起有效期限三年以上

之租賃契約或使用同

意書。 

第二項第一款、第

三項第二款及第四項

第二款之章程，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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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辦理社會教育

機構事項。 

第五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名稱應符合下

列規定。但本辦法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

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

已設立者，不在此

限： 

一、不得使用易使人誤

解其與政府機關

(構)有關之名稱。 

二、應冠以私立字樣。 

三、應標明其種類。 

四、財團法人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應冠以

財團法人名稱。 

五、法人或團體附設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

應冠以法人或人

民團體名稱，並載

明附設字樣。 

第四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名稱，除應標

明其種類外，得冠以

私立二字。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之冠名原則，俾資

一致，並避免混淆。另

為減少對本辦法修正

前已設立者之衝擊，

爰增列但書明定「但

本辦法修正前已設立

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組織得比照縣 

(市) 立社會教育機  

構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無規定必要，

爰予以刪除。 

第六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應置主管一人，並

以專任為原則。 

第六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主管應以專任為

原則，其資格得比照

縣(市) 立社會教育 

機構主管資格之規

定，並須報請直轄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

縣 (市) 政府備查。 

修正條文第二條所定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之種類，

其主管可能稱為館長、主

任、園長等，爰仍按現行

條文規定以「主管」稱之，

並明定應置主管一人。 

 

第七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經核准設立者， 

應由創辦人於一年內 

檢具第四條所定文 

第十八條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於完成財團法

人設立登記並領得財

團法人登記證書後，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明定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經核准設立

後，應由創辦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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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資料，申請財團 

法人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者，並應檢具財團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立案。 

第四條申請設立

程序，得併同前項申

請立案程序辦理；其

相關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 

 

應由董事會於一年內

開具第九條所列事項

及有關文件，向直轄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或縣 (市) 政府申請

立案。 

凡經核准立案之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縣 (市)政府應

轉報教育部備查。 

立案，至申請設立財

團法人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並應檢具財團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配合實務運作現況及

賦予直轄市、縣（市）

政府視個案情形彈性

處理空間，爰參考短

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

準則第八條及第九條

規定，增列第二項，明

定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申請設立及申請立案

程序得合併辦理。 

四、現行第二項係配合社

會教育法第七條規定

「社會教育機構之設

立、變更或停辦：國立

者，應由教育部審查

全國情形決定之；直

轄市立者，應由直轄

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報請教育部備案；縣 

(市) 立、鄉 (鎮、市、

區) 立及私立者，應

報請縣 (市) 政府或

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並轉報教

育部備案。」予以規

定，本法已無相關規

定，且考量本項規定

事項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權責，

無再經本部事後備查

之必要，爰予以刪除。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之立案申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8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8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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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後，經會同相關機關

實地勘查，認符合本辦

法規定者，應核准其立

案，並通知申請人；未

符合規定者，應附具理

由通知申請人。 

 

同相關機關實地勘

查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之申請設立案，

符合規定者核准立

案，未符規定者，

應附具理由通知申

請人。 

第九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立案後，始得開辦。 

第十九條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經直轄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或縣

（市）政府核准立案

後，始得開辦。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應對外懸掛招

牌，招牌名稱應與核

准立案名稱相符。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應依核准立案

之名稱懸掛招牌。 

 第十條  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應設董事會，但

財團法人附設者，得

不另設董事會。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之修正，得申請

設立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者不限於財團

法人，除財團法人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應設董事會外，其

他類型無須設立董

事會，且其為當然

之理，是本條無規

定必要，爰予以刪

除。 

第十一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董事

會之組織章程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董事總額、資格、

任期及董事加推

候選人與選聘、解

聘及連任。 

第十五條  董事會之組

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董事總額、資格、

任期及董事加推

候選人與選聘、解

聘及連任。 

二、董事長推選及解

職。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之修正，僅財團

法人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應設董事會，

爰於序文增列「財

團法人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文字，以

期明確；其餘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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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長推選及解

職。 

三、董事會之組織、職

權、開會次數、召

集程序、會議主席

之產生、決議方法

及董事有利害關

係時之迴避等運

作。 

三、董事會之組織、職

權、開會次數、召

集程序、會議主席

之產生、決議方法

及董事有利害關

係時之迴避等運

作。 

正。 

 

 

第十二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董事

會應置董事五人至十

七人，並置董事長一

人，由董事推選之。 

董事每屆任期四

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及董事長均

為無給職。 

董事及董事長在

任期中出缺時，董事

會應於出缺後一個月

內補選之，並以補足

其任期為限。董事會

應於補選後三十日

內，檢具相關文件報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得

行使職權。 

第十一條  董事會由董

事七人至十五人組

成。董事應互選一人

為董事長，並得互推

二人至四人為常務董

事。外國人充任董事

之人數不得超過總名

額三分之一。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明定財團

法人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董事人數及董

事長由董事推選

之。另以目前已無

限制外國人充任董

事之必要，爰刪除

現行條文有關外國

人充任董事比例限

制之規定。 

三、增列第二項，明定

董事任期。 

四、增列第三項，明定

董事及董事長均為

無給職。 

五、增列第四項，明定

董事及董事長在任

期中出缺時之補選

及其得行使職權之

條件。 

第十三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創辦

人為當然董事，創辦

人超過三人時，互推

一人至三人為當然董

事。 

當然董事辭職或

死亡時，喪失其當然董

第十二條  第一屆董事，

除由創辦人擔任外，其

餘由創辦人於直轄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

縣(市)政府核准設立

後三個月內遴選適當

人員，檢附名冊及其同

意書，報經直轄市主管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

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整併修正移列。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由現行條

文第十三條移列，

內容未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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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資格，所遺董事名

額，由董事會補選之。 

第一屆董事，除由

創辦人擔任外，其餘由

創辦人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後三個月內遴選適

當人員，檢附名冊及其

同意書，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後三十日內聘任之。 

創辦人應於董事

聘定後三十日內召開

董事會，推選董事長。 

創辦人於第一屆

董事會成立後，應將有

關社會教育機構之一

切事項移交董事會。 

 

教育行政機關或縣

(市)政府核備後三十

日內聘任之。 

創辦人應於董事

聘定後三十日內召開

董事會，推選董事

長。 

創辦人於第一屆

董事會成立後，應將

有關社會教育機構之

一切事項移交董事

會。 

第十三條  創辦人為當

然董事，創辦人超過

三人時，互推一人至

三人為當然董事。 

當然董事辭職或 

死亡時，喪失其當然 

董事資格，所遺董事 

名額，由董事會補 

選之。 

由現行條文第十二

條第一項移列，並

酌作文字修正。 

四、修正條文第四項及

第五項，由現行條

文第十二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移列，內

容未修正。 

 

第十四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董事

會，應於董事任期屆

滿二個月前，開會選

舉下屆董事，並應於

改選後三十日內，檢

具下列文件，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後，董事始得

行使職權： 

一、董事會組織章程。 

二、全體當選人名冊。 

三、董事願任同意書。 

四、董事會改選之會議

紀錄。 

新董事會應於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財團法

人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董事會改選之期

限，並應將選舉結

果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

定。 

三、第二項明定新舊任

董事會之交接事

宜。 

四、第三項明定原任董

事長逾期不召開新

董事會或拒絕交接

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

依三分之一以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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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定後三十日內，

由原任董事長召開新

董事會，推選新任董事

長，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並於當

屆任期屆滿前交接完

畢，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異動

時，亦同。 

原任董事長逾期

不召開新董事會或拒

絕交接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三

分之一以上新任董事

之申請，指定董事召開

會議，並辦理交接。 

任董事之申請，指

定董事召開會議，

並辦理交接。 

 

 

 

第十五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董事

會之職權如下： 

一、董事會組織章程

之訂定及修正。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

聘。 

三、機構主管之選聘

及解聘。 

四、機構發展計畫及

報告之審核。 

五、基金之保管及運

用。 

六、經費之籌措。 

七、年度預算及決算

之審核。 

八、財務之監督。 

第十六條  董事會之職

權如下： 

一、主管之選聘或解

聘。 

二、業務計畫之審

核。 

三、基金之保管及運

用。 

四、經費之籌措。 

五、預算及決算之審

核。 

六、財務之監察。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第一款董事會

組織章程之訂定及

修正，及第二款董

事之選聘及解聘為

財團法人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董事會之

職權。 

三、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四條  董事長應於

董事會成立後二十日

內，檢附下列文件，

報請直轄市主管教育

一、本條刪除。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設立及立案之程序

已於修正條文第四

條至第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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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或縣 (市) 

政府核備。 

一、董事會組織章

程。 

二、董事會成立會議

記錄。 

三、創辦人移交清

冊。 

爰予以刪除。 

第十六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經登

記後，於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改選、補

選及其他登記事項有

變更時，應辦理變更

登記。 

財團法人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經登記後，

其不動產或重要財產

有增減者，應於年度終

了後五個月內，檢具財

產變更清冊及會計師

查核簽證報告，辦理變

更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財團法

人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之改選、補

選及其他登記事項

變更時，應辦理變

更登記。 

三、第二項明定財團法

人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不動產或重要財

產有增減者，應於

期限內辦理變更登

記。 

 

 第十七條  董事會經報

准核備後，應於三十

日內辦理財團法人登

記，逾期不辦理者，

依第九條之核准失其

效力。 

前項期間如有正

當理由，得向直轄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

縣 (市) 政府申請核

准延展三十日。 

一、本條刪除。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設立及立案之程序

依修正條文第四條

至第八條規定，其

中修正條文第七條

並已增列明定「申

請設立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

者，並應檢具財團

法人登記證書影

本」，本條尚無重複

規定必要，爰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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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財團法人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及法

人附設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其法人監督事

項，依本辦法及相關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規

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財團法人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及法人附

設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依本辦法及相關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規定

辦理監督事項。 

第十八條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經核准立案後，

其財務及會計均應獨

立，並應開設社會教育

機構名義之專用帳戶，

作為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平日收支經費之用。 

法人或團體附設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年

度所得應列歸法人或

人民團體之收入統籌

運用。 

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之盈餘應用於機構

運作之需，不得分配予

個人。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私立

社會教育機構財務

及會計均應獨立，

並應開設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名義之專

用帳戶，專款專

用。 

三、第二項，參考教育

部審查教育事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要點第十四點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本部審查教育法

人建立會計制度之

基準如下：六、其

設有附屬作業組織

者，附屬作業組織

之會計事項應獨立

作業，年度所得應

列歸法人之收入統

籌運用。」之意旨

及實務上，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非營利

之屬性，需由法人

或人民團體挹注營

運資金，爰明定法

人或人民團體附設

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其年度所得應

列歸法人或人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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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收入統籌運

用。 

四、第三項，明定私立

社會教育機構之盈

餘應用於機構運作

之需，不得分配予

個人，以落實非營

利機構之屬性。 

第十九條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辦理之展演或

其他活動，其宣傳資

料或廣告內容，不得

誇大不實。 

 一、本條新增。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展演宣傳資料或廣

告內容之相關規

定。 

 

 第二十條  財團法人附

設社會教育機構，得

逕擬具組織規程及各

項章程規則，依第九

條規定向直轄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或縣

(市)政府申請核准立

案後開辦。 

一、本條刪除。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設立及立案之程序 

依修正條文第四條 

至第八條規定，爰 

予以刪除。 

第二十條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有變更創辦

人、主管、設立種類

或名稱之必要者，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

相關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經核准後，

始得辦理。 

第二十一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立案後，第

九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所定事項有變更者，

應由董事會報直轄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

縣(市)政府核准，並

轉報教育部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明定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變更創辦

人、主管、設立種

類或名稱，應經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 

 

第二十一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需改建、擴

充、縮減場地或遷移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具相關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經核准後，始得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改建、

擴充、縮減場地或

遷移，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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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未依規定辦理或

不符核准內容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通知其限期改善；經

三次限期改善而屆期

未改善者，得廢止立

案。 

前項改建，指建築

物部分或整體改建；擴

充，指館舍增加使用空

間；縮減，指館舍減少

使用空間；遷移，指搬

遷至同一直轄市、縣

（市）內其他地址。 

三、第二項明定第一項

所定「改建」、「擴

充」、「縮減」或

「遷移」之定義。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前

二條之申請事項，審查

通過者，應通知申請

人；未通過者，應附具

理由通知申請人。 

 一、本條新增。 

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前二

條變更之申請事

項，審查通過者，

應通知申請人；未

通過者，應附具理

由通知申請人。 

第二十三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自請停辦，應

敘明理由、停辦期限，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經核准

後，始得辦理，並應對

外公告。未依規定辦理

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

期改善；經三次限期改

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得

廢止立案。 

前項停辦期限，以

一年為原則，必要時，

得申請縮短或延長一

年。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私立社

會教育機構自請停

辦及復辦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並明定

未依規定辦理者，

得廢止立案。 

三、第二項明定停辦期

限。 

四、第三項明定停辦之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申請復辦之程序。 

五、第四項明定停辦期

限屆滿未申請延長

或復辦，或申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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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應於停辦期限屆滿

二個月前填具申請書，

並檢具復辦計畫及相

關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復辦。 

第二項停辦期限

屆滿未申請延長或復

辦，或申請復辦未經核

准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通知其限

期改善；經三次限期改

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得

廢止立案。 

辦未經核准者，得

廢止立案。  

 

 第二十四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受直轄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縣

(市)政府之監督及輔

導，其一切教育措施

及其他事項應依有關

法令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無規定之必

要，爰予以刪除。 

 

 

第二十四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自請歇業者，

應敘明理由，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經核准後，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廢止立案。 

第二十二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不能繼續辦

理時，得由董事會敘

明理由，報直轄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或縣

(市)政府核准，並轉

報教育部備查後停辦

或依法解散之。 

一、條次變更。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構

自請歇業應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並廢止

立案。 

第二十五條  財團法人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經

廢止立案時，其賸餘

財產之歸屬，依其章

程之規定，無章程之

規定時，歸屬於其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

第二十三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經核准停辦 

時，其賸餘財產之歸 

屬，除應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處理者外，依 

其章程之規定，無章 

程之規定時，歸屬於 

其所在地之地方自治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財團法人私立 

社會教育機構經廢

止立案時，財產之

歸屬，如另有法律

規定，自應依其他

法律規定辦理，爰 

刪除應依「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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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充作發展教育事

業之用。 

團體，充作發展教育 

事業之用。 

產保存法處理者

外」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董事會因故 

無法召開會議或有違 

反教育法令情事者， 

比照私立學校法有關 

規定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其法人監督事 

項，依本辦法及相 

關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規定辦理，爰 

予以刪除。 

第二十六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設立二年以

上，組織健全，且具

下列情形之一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構獎勵之: 

一、辦理社會教育績

效卓著。 

二、對教育有特殊貢 

獻。 

三、擴充或增置設 

施、設備、館藏 

或圖書，對社會 

教育確有貢獻。 

第二十六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立案二年以

上，組織健全，具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獎

勵之。 

一、辦理社會教育有

績效卓著者。 

二、對教育、文化有

特殊貢獻者。 

三、擴充或增置設備，

對社會教育確有

貢獻者。 

修正獎勵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之情事，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二十七條  前條之獎

勵方式如下： 

一、發給匾額、獎座

或獎狀。 

二、發給圖書、文

物、器材等設施

或設備。 

三、發給充實設備之

獎助金。 

第二十七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之獎勵，由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

之。其獎勵方式如

下： 

一、發給匾額、獎詞

或獎狀。 

二、發給圖書、文物

或器材。 

三、發給充實設備之

獎助金。 

現行第一款所定「獎詞」

一節，近幾年來，多數直

轄市、縣（市）政府均未

核發過，亦較少見，爰將

之修正為「獎座」，俾利實

務執行；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十八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接受獎勵所

增添或購置之財物，

應列入其財產清冊，

第二十九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接受獎勵所

增添或購置之財物，

應列入其財產清冊，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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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並報請直轄市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或縣(市)

政府核備。 

第二十九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辦理社會教

育，違反設立目的、

核准內容或條件，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視情節分別為下

列處理： 

一、糾正。 

二、限期整頓改善。 

三、停止部分或全部

活動。 

四、廢止立案，命令 

解散。 

第二十八條  私立社會

教育機構辦理不善或

有不遵守法令情事

者，直轄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或縣(市)政

府得視情節分別為下

列處理。 

一、糾正。 

二、限期整頓改善。 

三、停止部分或全部

活動。 

四、撤銷立案，命令

解散。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十條  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

十一日修正施行前，

已設立之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其與第十

條、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十八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一條規定不

符者，應自本辦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一年

內，辦理補正。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本辦法本次修

正施行前，已設立 

之社會教育機構應

於本辦法施行之日

起一年內辦理相關

補正作業之事項。 

 

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

本辦法規定，訂定補

充規定。 

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縣 

(市)政府為適應地方 

情形得補充規定，並 

報教育部核備。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條  直轄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及縣

(市)政府於必要時，

得責令其所屬公立社

會教育機構，對轄區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因應實務運作

已不適用，爰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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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於人員、圖書、器

材或其他設備予以協

助。 

 第三十二條  外國人得

依本辦法之規定，在

中華民國境內設立私

立社會教育機構。 

一、本條刪除。 

二、外國人得申請設立 

私立社會教育機 

構，相關規定已納 

於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爰 

予以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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